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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晰釐定颱風天相關法規 

上月超強颱風“樺加沙”來襲，全城嚴陣以待，為確保市民安全，本澳當局更是超

前部署，提前宣布停工停課，並呼籲私人企業響應政府號召。 

 

本澳地處沿海，遇上強颱風、強降雨或風暴潮達到一定級別時，對市民安全及市面

情況産生一定影響。當局應制定颱風及特殊天氣停工相關法規，明確規定不同氣象條件

下，各類行業的停工標準、僱主和員工的權利和義務等內容。 

 

因此，本人提出以下建議： 

1. 完善勞動政策，保障員工在颱風天停工期間的權益，如：僱主不得因員工颱風期間

停工而扣減工資、獎金、假期等福利待遇。 

 

2. 在特殊天氣停工下，須照常出勤或酌留必要人力的情況，如休企、博企、公職前線

人員等職務，不應按加班工資 1.5 倍處理，而應制定特殊天氣上班津貼並補償假期，

以確保員工有足夠休息。 

 

3. 考慮到颱風天交通不便，為顧及員工惡劣天氣下通勤安全，僱主可提供交通補貼或

提供車輛接送，以減輕員工的經濟負擔及安全。 

 

4. 推動家庭關愛政策，對於家中有老人或小孩無人照顧、家庭成員有特殊需求的雙職

家庭員工，盡量不安排其留守，而僱員亦有義務第一時間向僱主反映未能出勤原

因，讓僱主立即調整人員安排。 

 

期望當局完善惡劣天氣下員工出勤的相關法規和補償標準，保障員工的合法權益。 

 

 


